城教科体字［2017］9号

关于2017年城步苗族自治县初、高中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

县属学校，乡（镇）教育联络站，中小学校：

为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推行素质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保证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工作顺利进行，现就我县2017年初、高中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初、高中招生必须有利于统筹规划全县各级各类教育的健康协调发展，有利于我县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基本需求，有利于全面提高我县教育教学整体质量。各乡镇可在县招生计划的宏观指导下，根据教科体局关于调整学校布局的总体思路，制订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实施方案。
二、招生工作
1、招生录取原则。高中招生根据学生志愿、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初中招生原则上仍实行分块招生、就近免试入学。一中面向全县自主招生。三中、四中、南山实验学校除县城块学生录取按电脑随机抽号的方式执行外，其余计划面向农村自主招生。二中除承担金紫管理区义务教育招生任务外，可面向其他乡镇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学校必须严格执行招生计划，不得突破，招生方案必须经县教科体局审批同意后方可施行。
2、录取依据。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等第入围，以2017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录取依据，录取学校按总分排序进行录取。
3、录取办法。遵照市教育局公布的2017年高中招生计划，以学生的成绩及志愿为依据，择优录取。城步一中初中面向农村招生指标只分配到各乡镇，不再到校，录取时根据学生志愿，按成绩全乡镇排名择优录取。
4、准入制度。根据高中择优录取的原则，今年我县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实行最低控制标准的准入制度。即高中招收新生时实行最低控制标准，凡进入普通高中学习的学生，其中考成绩不得低于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5、录取方式：今年初中和高中招生全部实行网上录取，县教科体局按招生计划进行宏观调控，招生学校在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录取。严禁任何学校乱招生、超计划招生，凡由招生学校乱招生、超计划招生所招收的学生县教科体局将不予调档，由此造成学生无学籍的后果和纠纷，均由招生学校承担和处理。
三、招生考试

今年高中招生考试与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实行两考合一。小学毕业生仍举行正常的质量检测。任何学校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选拔性考试。
四、招生范围、名额及办法

（一）、初中

1、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南山实验学校面向全县限额招生。

一中招收4个班200人，面向县城招收100人，面向农村招收100人（详见附件）；二中招收4个班260人，其中面向金紫招收188人，面向其他乡镇招收72人；三中招收7个班350人，其中面向县城（含南山镇）招收300人，面向农村招收50人;四中招收7个班350人，其中面向县城（含南山镇）招收300人，面向农村招收50人;南山实验学校共招收7个班350人，其中面向县城（含南山镇）招收315人，面向农村招收35人。（如果三中并入南山实验学校，具体招生办法如下：四中招收7个班350人，其中面向县城招收300人，面向农村招收50人；南山实验学校招收14个班700人，其中面向县城招收615人，面向农村招收85人。）
2、乡镇中学、管理区中学招生仍实行就近免试入学。

为有利于调整学校布局，各乡镇中学应主动承担起本乡镇的义务教育招生任务，可优先在全乡镇范围内招生，积极安排更多的学位，尽量满足本乡镇小学毕业生集中到乡镇中学就读要求。管理区中学应从全局出发，在积极配合县属学校、乡镇中学完成招生任务的前提下，妥善安排好所辖区域内的小学毕业生入学。乡镇教育联络站应制订科学合理的招生方案，积极引导本乡镇小学毕业生合理分流，做到既要有利于学生集中到乡镇中学就读，又能保证完成本乡镇的义务教育招生任务。
3、志愿填报：为便于招生录取，今年农村小学毕业生均可填报一个志愿，即在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南山实验学校中任选一所学校填报，一志愿落选后，由乡镇中学或管区中学录取；县属小学毕业生不需要填报志愿，一中择优录取落选后，按电脑随机抽号的方式由三中、四中、南山实验学校进行录取。各校一定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志愿填报工作，做到认真组织、广泛宣传，使招生政策深入人心、人人皆知，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填好《2017年城步苗族自治县中小学毕业生登记表》中的志愿栏，并要求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签名，交学校教务处存档备查，志愿输机结束后，学校学籍审查员须在志愿汇总表上签名盖印，作为今后的录取依据。如果不按要求落实到位造成招生秩序混乱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学校和当事人责任。
4、严格执行新生录取与学生志愿一致的原则。按照学生本人志愿已被招生学校录取的考生，不按录取通知书入校就读者，县教科体局不予办理学籍注册手续。个别确因父母工作调动、住房变迁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录取学校的，应出具相关证件，由县教科体局查验确认后统筹安排。
5、各小六毕业学校要配合初中招生学校做好初中新生入学准备工作，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中生成毕业生数据，以便初中录取。
（二）、高中（含普高、职高）

1、今年全县招收普高、职高新生共29个班，计1595人。县一中招收15个班825人；县二中招收6个班330人；县职中招收8个班计440人
2、根据我县具体实际，今年我县一中、二中、职中均可面向全县招生，不受区域限制。

3、为了便于招生录取，今年填报志愿的办法是：报考普高（一中、二中）的考生，可以填报二个志愿，第一志愿只能在一中或二中任选一个填报，第二志愿可再填报职高；第一志愿填报职高的考生，只能填报县职中一个志愿，不能再填报普高。为保证县职中生源，一中、二中不得录取报考职高的考生。各校一定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志愿填报工作，做到认真组织、广泛宣传，使招生政策深入人心、人人皆知，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填好《2017年城步苗族自治县中小学毕业生登记表》中的志愿栏，并要求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签名，交学校教务处存档备查，志愿输机结束后，学校学籍审查员须在志愿汇总表上签名盖印，作为今后的录取依据。如果不按要求落实到位造成招生秩序混乱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学校和当事人责任。
4、不参加今年初中毕业水平考试的学生不能录取为普高新生。违者不予办理学籍注册手续，并从严查处。城步籍在外省市县初中毕业回城步就读普高的学生，学生本人必须出具相关的成绩证明和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中的全国学籍卡，经县教科体局登记、审核，并在招生计划未满的基础上，由县教科体局根据成绩择优录取。普高招生学校不得私自接收外省市县初毕业学生，如果不按要求落实到位造成招生秩序混乱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学校和当事人责任。

5、整档要求。初中毕业学校应给每一名初中毕业生整好符合要求的毕业档案（即初中毕业生登记表、学籍表、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
6、普高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初中毕业证、初中学考准考证等材料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7、各初中毕业学校要配合高中招生学校做好高中新生入学工作，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中按要求生成毕业生数据，以便高中录取。
8、普高、职高新生录取工作由市、县教科体局统一组织实施。

（三）、县城小学一年级招生

今年县城小学一年级招生，在考虑县城各小学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初步招生计划如下：红旗小学招收8个班，希望小学招收6个班，南山实验学校招收8个班。
（四）、取消优惠加分和校长实名推荐政策
为体现以人为本、教育平等的原则，取消任何形式的优惠加分，取消初中毕业生由校长实名推荐政策。
（五）、城步一中初中提前破格预录取招生政策
今年仍实小学六年级学科竞赛提前破格预录取政策，具体办法如下：
1、县教科体局基础教育股会同城步一中制订具体考试招生办法；

2、破格预录取名额为70人，其中县城录取50人，农村录取20人；

3、被破格预录取的学生在小六毕业质量检测中，总成绩排名必须进入全县前400名（含400名），否则不予正式录取；

4、整个考试和招生过程由县教科体局基础教育股全程参与、监督，确保整个考试和招生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六）、城步一中高中特长生招生政策
在市教育局中招办认定的资格范围内，允许各高中学校招收一批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在组织专家委员会考核认定的基础上，在政策范围内按标准录取。

特长生是按学生所报志愿和艺体特长测试结果来录取，录取之后不再参与其他志愿录取，也不得改录其他学校。普通高中特长生认定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当年学校招生总计划的5％，不得超计划招收。

特长生招生具体办法：
1、招生原则
（一）公平、公正、公开

（二）自愿选择、择优录取

2、招生要求
（一）特长生应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网上填报志愿。

（二）城区各高中学校招收的特长生必须具备市教育局中招办认定的特长生资格。

3、招生项目
（一）体育：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跆拳道、武术及其他；

（二）艺术：声乐、舞蹈、器乐、绘画、书法及其他；

（三）科技：发明创造、信息技术、机器人及其他；

（四）其他可以认定的特长项目。

4、招生计划
城区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认定比例不得超过学校本年度总招生计划数的5％。

5、招生条件 

（一）体育、艺术
初中期间积极参加以下任何一项艺术或体育竞赛并获奖（体育：参加教育行政部门举办或参与举办的学生体育竞赛，集体项目或单项比赛获国家级、省级前六名，市级前五名，县（区）前三名的毕业生；艺术：参加教育行政部门举办或参与举办的学生艺术类竞赛，单项比赛获国家级、省级三等奖（含三等奖），市级二等奖（含二等奖），县（区）级一等奖（含一等奖）以上的毕业生）：

（1）邵阳市中学生独唱、独奏、独舞比赛；
（2）邵阳市中学生书法绘画摄影作品比赛；

（3）邵阳市第五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4）全国性运动会、省运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中学生体育、艺术活动；
（5）具备上述竞赛未涉及的项目，如主持、朗诵、柔道等特长生，初中期间积极参加学校主办的艺术、体育竞赛活动或担任学校艺术社团和体育俱乐部骨干，表现特别突出，可由毕业学校推荐并经招生学校认定后可参加测试认定，推荐名单须公示一周无举报，学校须出具书面公示证明材料。
（二）科技
（1）在全国、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或参加邵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有发明创造作品、信息技术应用成果获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的学生；

（2）在市级以上中学机器人竞赛、个人网页制作比赛、中学航空航天模型比赛中获二等奖(含二等奖) 以上的学生。

6、招生学校申报程序和宣传
1.申请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的城区普通高中须认真研究制定本校《2017年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认定办法》（以下称《认定办法》）和《2017年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的测试标准》（以下称《测试标准》）。
2.5月10日前向县教科体局提交《城步一中高中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申报表》、《认定办法》和《测试标准》。
3.城区招生学校特长生招生计划经县教科体局核定后，要通过多种宣传途径发布《认定办法》和《测试标准》。城区普通高中学校特长生录取时分数线在该校常规毕业生录取分数线的基础上降20分（且录取分数线必须达最低准入录取分数线）按计划择优录取，综合素质评价为D（含D等）及以上等第。

7、认定程序
（一）报名
凡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必须到所填志愿校志愿高中学校报名参加认定测试，否则认定无效。
1.报名时间

各普通高中学校受理特长生报名时间为5月10日。
2.报名地点

城步一中。
3.报名时须提供的材料

（1）学生本人的中考准考证；

（2）报名参加特长生测试的考生，携带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获奖证书复印件和学校公示证明材料由招生学校留存备查；

（3）考生自备2张1寸免冠标准近照用于办理参考证和存根。
4.验证登记

招生学校负责对上述报名材料仔细核查，特别是要查对获奖证书原件与复印件是否相符，核查学生所在学校公示证明材料是否明确公示期满且无举报，确认无误后，登记报名并汇总《城区普通高中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测试报名登记表》，向考生发放《参考证》。
（二）测试
5月21日上午九点由一中组织考核认定，认定的特长生与志愿不符的无效。测试时，县教科体局基础教育股及学校纪检领导进行全程监督，专业面试务必全部由专业教师组成，所选评委尽量要做到本校专业教师回避，原则上要聘请外地外校的专业教师担任评委且不低于各招生学校特长生面试时评委总数的70%。
五、招生纪律

1、参与招生录取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遵循“公正、严谨、认真、务实”的原则，确保各项“阳光招生”政策严格执行，禁止草率、徇私舞弊行为。各招生学校要设立招生公标栏，录取当天及时将录取程序、招生类别、招生计划、录取分数线、录取结果张榜公示。
2、各中学招收初中新生时，要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务必保证小学毕业生100％进入初中学校就读。

3、规范招生宣传。各初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简章、招生广告在发布前须报县教科体局审批，严禁虚构信息、夸大自身、诋毁他校的宣传行为。
4、为规范我县中小学招生秩序，高中新生的录取工作，由市、县教科体局统一组织实施。高中新生录取工作须在县教科体局的宏观管理指导下，由招生学校、生源学校及有关教育联络站共同组织实施，但新生录取名单须经县教科体局基础教育股审定，新生一律凭县教科体局基础教育股的录取通知书到录取学校报到注册。任何学校不得私自到有生源的学校直接招生，各中学、中心小学领导和教师不得将毕业生名单或考试成绩册等提供给外地招生学校。严禁学校领导、教师以盈利为目的，以学校名义或个人行为向外推荐学生，违者，县教科体局将给予严厉查处。县教科体局严格执行招生计划，计划招收多少人注册多少人，超出招生计划外的人数，将不予注册，由此造成的后果由学校自负。凡已被正式录取的学生不得到异校就读，如有特殊情况的，须到教科体局基础教育股做好记录，并由教科体局统筹安排，否则，不予注册学籍。
5、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向县外学校提供考生名单，县外学校来我县招生，必须征得县教科体局基础教育股同意，否则视为违规招生，各校不得接洽。

6、各校要严格执行县教科体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高、初中招生行为的通知》（城教字[2011]20号），对违反通知精神造成恶劣影响的，教育局将进行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城步苗族自治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2017年3月20日  
附表一：2017年秋季初中、高中（职高）招生计划
附表二：2017年城步一中初中面向全县招生名额分配表

附表三：2017年邵阳市城区普通高中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计划申报表附表四：2017年邵阳市普通高中学校招收特长生专业测试报名表
附表五：2017年邵阳市城区普通高中艺术特长生专业测试成绩汇总表
附表六：2017年城步苗族自治县中小学毕业生登记表
2017年秋季初中、高中（职高）招生计划

	单  位
	初中
	高中
	备        注

	
	拟招班数
	拟招人数
	拟招班数
	拟招人数
	

	一中
	4
	200
	15
	825
	初中面向县城招收100人，农村100人

	二中
	4
	260
	6
	330
	初中面向金紫招收188人，其他乡镇72人

	职业中学
	
	
	8
	440
	

	三中
	7
	350
	
	
	面向县城招收300人，农村50人

	四中
	7
	350
	
	
	面向县城招收300人，农村50人

	南山实验学校
	7
	350
	
	
	面向县城招收315人，农村35人

	儒林镇
	5
	202
	
	
	

	茅坪镇
	6
	302
	
	
	

	西岩镇
	10
	525
	
	
	

	威溪乡
	2
	105
	
	
	

	丹口镇
	4
	197
	
	
	

	长安营乡
	2
	64
	
	
	

	白毛坪乡
	4
	120
	
	
	

	兰蓉乡
	1
	54
	
	
	

	汀坪乡
	2
	115
	
	
	

	五团镇
	2
	104
	
	
	

	全县合计
	67
	3298
	29
	1595
	


说明：

1、全县初中毕业2481人，高中招生1595人（不含县外高中学校面向城步招生数），升学率为64.3%；全县小学毕业3298人，升学率为100%。

2、城镇初中共招收1250人，其中面向城镇招收1015人，面向农村招生235人。

3、管区中学招生由各乡镇教育联络站按招生指导思想妥善处理，自行招生。
4、此计划为宏观指导性计划，其原则与宗旨须参阅《2017年招生意见》。
2017年城步一中初中面向全县招生名额分配表
	序号
	乡镇名称
	单位名称
	学生人数
	县直、乡镇总学生人数
	招生指标

	1
	县城
	红旗小学
	544
	1015
	100

	2
	
	希望小学
	470
	
	

	3
	
	特殊教育学校
	1
	
	

	4
	茅坪镇
	大古中心小学
	63
	355
	16

	5
	
	茅坪中心小学
	77
	
	

	6
	
	土农中心小学
	82
	
	

	7
	
	蒋坊中心小学
	133
	
	

	8
	儒林镇
	儒林镇中心小学
	60
	231
	10

	9
	
	大竹坪中心小学
	43
	
	

	10
	
	塔溪中心小学
	52
	
	

	11
	
	白云中心小学
	27
	
	

	12
	
	金水中心小学
	24
	
	

	13
	
	浆坪中心小学
	25
	
	

	14
	西岩镇
	西岩中心小学
	454
	851
	37

	15
	
	金紫中心小学
	188
	
	

	16
	
	资源中心小学
	26
	
	

	17
	
	永丰中心小学
	27
	
	

	18
	
	三水中心小学
	50
	
	

	19
	
	花桥中心小学
	106
	
	

	20
	威溪乡
	威溪中心小学
	115
	115
	5

	21
	丹口镇
	平林中心小学
	46
	218
	9

	22
	
	丹口中心小学
	23
	
	

	23
	
	柳寨中心小学
	56
	
	

	24
	
	羊石中心小学
	56
	
	

	25
	
	丹口中学小学部
	37
	
	

	26
	长安营镇
	岩寨中心小学
	71
	71
	3

	27
	白毛坪乡
	大阳中心小学
	25
	131
	6

	28
	
	清源中心小学
	18
	
	

	29
	
	白毛坪中心小学
	88
	
	

	30
	兰蓉乡
	兰蓉中心小学
	57
	57
	3

	31
	五团镇
	五团中心小学
	66
	114
	5

	32
	
	江头司中心小学
	48
	
	

	33
	汀坪乡
	汀坪中心小学
	47
	125
	5

	34
	
	杨梅坳中心小学
	19
	
	

	35
	
	蓬洞中心小学
	59
	
	

	36
	南山镇
	南山中心小学
	15
	15
	1

	合计
	3298
	3298
	200


2017年邵阳市城区普通高中招收艺术、体育、
科技特长生计划申报表
	申报学校
	                  （公章）
	时 间
	

	当年高中招生计划数
	
	申报特长生计划数
	

	申
报
理
由
	

	审批结果
	（公章）

年  月  日


	2017年邵阳市普通高中学校招收特长生专业
测试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贴
相
片
处
（2017近照）

	毕业
学校
	　
	籍贯
	　
	

	全国
学籍号
	
	

	身份证
号码
	
	

	曾获
荣誉
	　

	
	

	专业测
试情况
	专业
	　
	分数
	　
	专业
排名
	　

	
	
	
	
	
	
	

	学生
本人
意见
	学生签字：      .

  2017年    月    日

	招生学校意见：




                                                 学校（公章）

                                               2017年   月   日


2017年邵阳市城区普通高中艺术特长生
专业测试成绩汇总表
填报单位：               （公章）   校长签名：          

	全国学籍号
	姓 名
	性别
	曾 获 奖 励
	测试成绩
	备注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签名：
2017年城步苗族自治县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登记表

                                           全国统一学籍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

照

片

处

	籍贯
	
	民族
	
	毕业学校
	
	

	父母或主

要抚养者

情    况
	称谓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业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县市区）
	
	身份证号码
	

	报考志愿
	高中志愿
	1、
	初中志愿
	1、

	
	
	2、
	
	2、

	是否愿意服从分配就读其他高中
	
	家长签名
	
	学生签名
	

	学

业

成

绩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政治
	历史
	生物
	地理

	
	
	
	
	
	
	
	
	
	

	
	体育
	实验

操作
	综合

素质
	优惠

加分
	总分
	备  注

	
	
	
	
	
	
	

	综合性评语
	

	毕业学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录取学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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